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等有关规定,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我办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现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部门基本情况
（一）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机关事务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拟订全区机关事务管理工作的具体制度和后勤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贯彻落实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研究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监管等制度和办法；负责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土地、房产、设施等资产的清查登记、监督检查；负责区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使用、资产处置的监管工作；建立和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信息系统，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实行动态管理。
（三）负责机关后勤管理日常工作，区机关日常维护和维修，维修经费的预算编制等工作。
（四）负责水、电、车辆、有线电视等相关费用的预算编制及拨付、支付等工作。
（五）负责机关大院节能监督管理工作。
（六）负责机关物业的日常管理等工作。
（七）负责机关食堂日常管理，机关干部职工餐费预算拨付及结算等工作。
（八）负责机关车辆日常管理、维护及处置等工作。
（九）负责机关园林、绿化日常管理养护及经费预算编制等工作。
（十）负责会议室的管理，全区性重大会议、活动的后勤服务等工作。
（十一）负责机关内部安保工作。
（十二）负责机关大院交通秩序管理、人员和车辆出入管理等工作。
（十三）承办区政府办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设置及决算单位构成
（一）内设机构设置。雁峰区机关事务服务办公室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内设机构3个包括：办公室、公车办、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
（二）决算单位构成。雁峰区机关事务服务办公室2023年部门决算公开单位构成为单位本级。
3、人员情况
2024年12月31日止我办在职人员7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111.69万元，全年预算124.66万元，实际支出124.66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100%。人员经费支出121.3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97.32%；日常公用经费支出3.34万元，占基本支出的2.68%。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4年度办公室无专项预算安排，其他项目预算安排760.37万元，全年预算1078.72万元，实际支出1078.62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99.99%。项目为机关运转经费、公车经费及维修费。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机关事务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细化管理，优化服务，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得分99分，具体情况如下：
(一)预算执行率(分值10分，得9分，扣1分)
财政拨款年初预算数872.06万元，全年预算数1203.38万元，全年执行数1203.28万元，预算执行率99%。
(二)产出指标(分值50分，得50分，未扣分)
1、公务接待，年度指标值：优化有度，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5分，得分5分。
不断完善公务接待审核制度，认真学习新修订的《湖南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组织区直相关部门系统学习《湖南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工作有关政策解读》，严格落实“无公函不接待”，对接待标准、就餐菜单、结账票据实行联合核校，有效杜绝了超范围、超标准接待。   2、公务用车，年度指标值：保障有力，响应积极，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依托公务用车管理全省“一张网”，将派单、调度、轨迹查询等功能，实行全时段值班、全周期监管、全方位评价，不断提升公车服务保障能力。
3、职工食堂，年度指标值：管理创新，实际完成值：确保质量，提升服务，优化环境，分值10分，得分10分。
优化食材采购，2024年4月公开招投标实行了食材统一采购，确保食材新鲜放心，从源头上杜绝食材浪费。不定期地进行市场调研，保证食材物美价廉；每周组织人员对下周菜谱进行研究，尽最大努力保证干部职工用餐需求；同时，邀请区财政、区审计、区纪检监察对区机关食堂财务工作进行监督；邀请食药监雁峰分局定期对48小时留样食材进行抽样检查，确保食品安全；按时做好卫生清扫、高温消毒，打造舒适明亮、整洁安全的就餐环境。平均每日早上用餐人数300余人，中餐500余人。
4、机关日常维护和维修，年度指标值：维修保养，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认真对机关大院水、电、空调、消防等设施设备维修保养，保障了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转。
5、资金使用合规性，年度指标值：合规，实际完成值：合规，分值5分，得分5分。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合理安排预算收支；预算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单位财务管理制度规定，资金支付有完整的审批流程和手续；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6、公用经费控制率，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分值5分，得分5分。
2024年预算安排公用经费总额7.2万元，实际支出3.35万元，节约开支。公用经费控制率46.52%。
7、“三公经费”控制率，年度指标值：≤100%，实际完成值：100%，分值5分，得分5分。
2024年预算“三公经费”经费总额186.29万元，实际支出186.29万元，“三公经费”控制率100%。
(三)效益指标(分值30分，得30分，未扣分)
1、公共机构节能，年度指标值：节能扎实有效，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5分，得分5分。
[bookmark: OLE_LINK1]全面开展以“节能降碳，你我同行”为主题的公共机构节能宣传周和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的低碳日活动，发放环保常识、绿色办公知识手册和垃圾分类知识手册1000余份，营造了良好的氛围。2024年全区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人均综合能耗:1698.63(千克煤/人)，单位建筑面能耗:3.43(千克煤/平方米)，人均水消耗总量610.52(立方米/人)，单位建筑面积碳能耗413.68(千克/平方米)。
2、办公用房管理，年度指标值：严格管理，实际完成值：定期督查、整改，值5分，得分5分。
建立健全办公用房台账、申用审批制、定期巡查等制度，推动管理科学、调配有序。
3、国有资产管理，年度指标值：规范有序实际完成值：国有资产年报工作获得省先进单位荣誉称号。分值5分，得分5分。
按省、市要求组织编报全区2024年度国有资产年报、月报工作。2024年对本单位的国有资产进行清查，并按照清查报告进行报废处置工作，做到国有资产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账卡相符。
4、机关后勤管理，年度指标值：保障有力，实际完成值：完成，分值10分，得分10分。
不断优化人员岗位责任制和日常巡查制，确保了机关大院的正常办公秩序。
5、预决算信息公开，年度指标值：按要求公开，实际完成值：已按照规定内容在规定时限内公开预决算信息，分值5分，得分5分。
 (四)满意度指标(分值10分，得10分，未扣分)
职工食堂满意率，年度指标值：≥85%，实际完成值：90%以上，分值10分，得分10分。
干部职工就餐满意度不断提升满意度90%以上。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bookmark: _GoBack]年初部门预算前瞻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年初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精准。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是进一步提高预算执行率。加强预算执行动态分析，针对项目跨年度结算的问题，争取项目尽早计划、尽早开展、尽早结算，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加大对《湖南省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宣传和培训，增强绩效目标设置的科学性、合理性和规范性，强化预算支出责任，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